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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94_E7_AB_A0_E4_c45_76538.htm 三、应纳税所得额的

计算 应纳税所得额是指纳税人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去

准予扣除项目金额后的余额。它是计算所得税税额的依据，

其计算公式是：应纳税所得额＝收入总额－准予扣除项目金

额在所得额的计算过程中，要准确掌握收入总额和准予扣除

项目的每一个内容。 （一）收入总额。 收入总额是指企业在

纳税年度内各项收入的总和，包括纳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内、

境外的生产经营收入和其他收入。具体包括:(1)生产、经营收

入。(2)财产转让收入。(3)利息收入。(4)租赁收入。(5)特许

权使用费收入。(6)股息收入。(7)其他收入。指上述各项收入

之外的一切收入，包括固定资产盘盈收入，罚款收入，因债

权人缘故确实无法支付的应付款项，物资及现金的溢余收入

，教育费附加返还款，包装物押金收入以及其他收入。(8)对

企业减免或返还的流转税(含即征即退、先征后退)，除国务

院、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规定有指定用途的项目以外，都

应并入企业利润，照章征收企业所得税。(9)资产评估增值的

税务处理。1、纳税人按照国务院的统一规定，进行清产核资

时发生的固定资产评估净增值，不计入应纳税所得额。2、纳

税人以非现金的实物资产和无形资产对外投资，发生的资产

评估净增值，不计入应税所得额。但在中途或到期转让、收

回该项资产时，应将转让或收回该项投资所取得的收入与该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投出时原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应税所得

额。3、纳税人发生的产权转让净收益或净损失，计入应税所



得额，但国有资产产权转让净收益全额上交财政的不计入应

税所得额。4、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发生的资产评估增值，应

相应调整账户，研发生的固定资产评估增值可以计提折旧，

但在计算应税所得额时不得扣除。5、纳税人接受捐赠的实物

资产不计入企业的应税所得额。(10)销售货物时发生的折扣

销售，如果销售额和折扣额在同一张销售发票上注明，可按

折扣后的销售额计算收入；否则不行。 除此之外，纳税人在

基本建设、专项工程及职工福利等方面使用本企业的商品、

产品的，均应作为收入处理；纳税人对外进行来料加工装配

业务节省的材料，如按合同规定留归企业所有的也应作收入

处理；企业在建工程发生的试运行收入，应并入收入总额征

税，不能直接冲减在建工程成本。企业取得国家财政性补贴

和其他补贴收入，除按规定不计入损益者外，应一律并入实

际收到该补贴收入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但是，对于企业接

受的捐赠收入可转入企业公积金，不予计征所得税。 对于纳

税人的特殊经营项目和行为的收入如何确定也应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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